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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微电子”、“公司”）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

（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深圳市明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微技术”、“出让方”）；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5,790,204股，占明微电子总股本的比例为5.26%；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受让方

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截至2026年5月14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明微技术

持股数量（股）

38,526,768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35.00%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明微电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明微技术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5%，为明微电子的控股股东，为明微电

子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王乐康控制的企业。本次询价转让，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通过出让方
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则及
其作出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不属于公司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适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询价转让和配售》第六条规定的窗口
期。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 5,790,204股，占明微电子总股本的比例为 5.26%，转让原因为出让

方内部部分股东个人资金规划需求。

序号

1

拟转让股东名称

明微技术

拟转让股份

数量（股）

5,790,204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5.26%

占所持股份比例

14.96%

转让原因

出让方内部部分股东个人资金规划需

求。

注：“占所持股份比例”是指拟转让股份数量占截至2026年5月14日明微技术所持明微电子股份
数量的比例。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出让方与中信建投证券综合考虑出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6年5月14日，含当日）前20个交
易日明微电子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建投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
先、认购数量优先、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

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以中信建投证券收到《认购报

价表》的时间（以本次询价转让中信建投证券指定邮箱收到《认购报价表》的系统时间为准）由先到后
进行排序累计。

当全部有效认购总股数等于或首次超过5,790,204股时，累计有效认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次
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总股数少于5,790,204股，则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认购价格作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建投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ecm@csc.com.cn
联系及咨询电话：010-56051604、010-56051608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于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
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
格境外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
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明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
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四、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09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1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路5号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0
150

134,659,257
134,659,257
25.7991
25.79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现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詹启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胡嘉惠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652,757
比例（%）

99.2525

反对

票数

1,006,500
比例（%）

0.747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720,757
比例（%）

99.3030

反对

票数

926,500
比例（%）

0.6880

弃权

票数

12,000
比例（%）

0.009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620,757
比例（%）

99.2287

反对

票数

926,500
比例（%）

0.6880

弃权

票数

112,000
比例（%）

0.0833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738,157
比例（%）

99.3159

反对

票数

906,500
比例（%）

0.6731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11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513,250
比例（%）

99.1489

反对

票数

1,034,007
比例（%）

0.7678

弃权

票数

112,000
比例（%）

0.083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1,279,281
比例（%）

98.7674

反对

票数

941,407
比例（%）

1.1439

弃权

票数

72,900
比例（%）

0.088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622,657
比例（%）

99.2302

反对

票数

951,700
比例（%）

0.7067

弃权

票数

84,900
比例（%）

0.0631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并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634,890
比例（%）

92.1625

反对

票数

1,019,207
比例（%）

6.8891

弃权

票数

140,300
比例（%）

0.948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公司2026年度审计工

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733,257
比例（%）

99.3123

反对

票数

926,000
比例（%）

0.68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以

及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662,957
比例（%）

99.2601

反对

票数

926,000
比例（%）

0.6876

弃权

票数

70,300
比例（%）

0.0523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3,538,043
比例（%）

99.1673

反对

票数

1,016,314
比例（%）

0.7547

弃权

票数

104,900
比例（%）

0.078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预计 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5年度薪酬确
认并制定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

同意

票数

5,938,390
6,070,090
6,047,797

5,924,890

比例（%）

83.8235
85.6825
85.3678

83.6329

反对

票数

1,034,007
941,407
951,700

1,019,207

比例（%）

14.5956
13.2885
13.4337

14.3866

弃权

票数

112,000
72,900
84,900

140,300

比例（%）

1.5809
1.0290
1.1984

1.9804

9

10

11

《关于公司聘请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公司2026年度审计工作

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

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公司

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以及修

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

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6,158,397

6,088,097

5,963,183

86.9290

85.9367

84.1735

926,000

926,000

1,016,314

13.0710

13.0710

14.3458

0

70,300

104,900

0.0000

0.9923

1.48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获审议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詹启军回避表决；议案8：詹启军、林榕、胡嘉惠、许华

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4、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5至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雨晴、陈嘉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09 证券简称：九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0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项账户
并签署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九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608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21,952,89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2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1,769,995.44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714.77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6年4月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
（2026）0500003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开立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项
账户，用于存放及管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授权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办理专项账户开立
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开户银行的确定、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的《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
保荐人及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行三方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项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名称

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支行

银行账号

80020000024347458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_80020000024347458 ，截至

2026年 5月 8日，专户余额为_0_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年/月/日，期限/个月。甲方承诺上述
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
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
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雷、刘愉婷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_10_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
商业环境，增强各方内部工作人员的合规和廉洁从业意识，自觉抵制不廉洁行为。各方不得为谋取
不正当利益或商业机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或利益输送。

十二、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各
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6-038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
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披露了《深圳惠泰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4），公司董事长赵宇翔先生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自2026年5月11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使
用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增持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含）。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
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态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宇翔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1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71%，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236.60万元，已达到本次增持计
划金额下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赵宇翔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 是R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是R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 是R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R是 □否

□其他：不适用

0股

0%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

例

赵宇翔

2026年5月12日

2026年5月11日～2026年5月31日

A股：人民币200万元（含）～人民币300万元（含）

不设增持数量区间

不设增持比例区间

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14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000股

236.60万元

0.0071%
10,000股

0.0071%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R是 □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宇翔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1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71%，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236.60万元，已达到本次增持计
划金额下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6-037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26/5/12，由董事会提议

2026年5月11日~2027年3月10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90万股

0.1198%
3,932.858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1.17元/股~23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
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1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0个月内。

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6-033）。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5月14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16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41,

041,779股的比例约为 0.119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36元/股，最低价为 231.17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39,328,5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6-036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的前十名股东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及《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3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5月11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深圳迈瑞科技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正辉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珠海彤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徐轶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戴振华

持股数量（股）

32,508,228
23,562,962
7,719,577
4,909,960
2,841,129
2,520,320
2,200,000
2,192,827
1,869,440
1,794,45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3.05
16.71
5.47
3.48
2.01
1.79
1.56
1.55
1.33
1.27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深圳迈瑞科技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正辉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珠海彤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徐轶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戴振华

持股数量（股）

32,508,228
23,562,962
7,719,577
4,909,960
2,841,129
2,520,320
2,200,000
2,192,827
1,869,440
1,794,45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3.05
16.71
5.47
3.48
2.01
1.79
1.56
1.55
1.33
1.27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关于恢复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
适用费率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长盛元增利货币

02573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

简称“《基金合同》”）、《长盛元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6年5月14日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如果以0.70%的管理费计算的

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25%，以

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

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70%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因前述情况现已消除，管理费率于 2026年 5月 14日恢复至

0.70%。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每万份产品暂估净收益、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会因为货币

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2、风险提示：本产品为货币市场基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
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有风险，投资须谨
慎。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且不同类型的基金风险收益情况不同，投资
人既可能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
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
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6-037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德锦”）持有公司股份 55,307,2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1%。本次质押展期不改变质押

股份数量，本次质押展期后，西藏德锦累计质押股份为36,99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66.88%。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近日获悉西藏德锦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西 藏

德锦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数

384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年 5月 27
日

质押到期日

2026 年 5 月 13
日

展期后到期日

2027年5月13日

质权人

浙 江 农 发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限公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94%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86%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补 充 流

动资金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德锦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

称

西 藏 德

锦

持股数量

5,530.73

持股比例

26.81%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量

3,699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量

3,699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66.88%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7.9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565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28.30%，占公司总股本的7.59%，对应融资余额为17,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含

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3,539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63.99%，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6%，对应融资余额为37,8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的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生产经营收入、自有资

金及自筹资金等，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者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二）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

响。

2、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股权结构变更，

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6-038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路839号上海外滩中星君亭酒店4楼嘉年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
111,926,292
54.25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黄颖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Dai Zilong先生列席会议，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黄颖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Dai Zilong 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童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王要军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得票数

111,710,190

111,712,261

111,707,154

111,707,15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069

99.8088

99.8042

99.804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汇联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程贤权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赵子夜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111,709,150

111,706,243

111,706,64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060

99.8034

99.80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黄颖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Dai Zilong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童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要军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23,252,915
23,254,986
23,249,879
23,249,87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0792
99.0880
99.0663
99.066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汇联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程贤权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子夜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23,251,875
23,248,968
23,249,36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0748
99.0624
99.064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郑豪、赵佳妍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726 证券简称：拉普拉斯 公告编号：2026-028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砾田路2号开沃大厦A栋17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5
185

225,530,259
225,530,259
55.6417
55.6417

注：本公告所有比例数据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
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佳继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5,429,331
比例（%）

99.9552

反对

票数

10,396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90,532
比例（%）

0.04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5,508,750
比例（%）

99.9905

反对

票数

12,462
比例（%）

0.0055

弃权

票数

9,047
比例（%）

0.0040
3、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5,428,022
比例（%）

99.9547

反对

票数

11,571
比例（%）

0.0051

弃权

票数

90,666
比例（%）

0.04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4,321,185
比例（%）

99.8933

反对

票数

21,117
比例（%）

0.0202

弃权

票数

90,268
比例（%）

0.0864
5、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5,508,412
比例（%）

99.9903

反对

票数

15,273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6,574
比例（%）

0.0029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5,423,390
比例（%）

99.9526

反对

票数

96,937
比例（%）

0.0430

弃权

票数

9,932
比例（%）

0.004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04,362,648
17,854,159
3,291,943
253,934
3,038,00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3509
92.1911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2,462
12,462

0

比例（%）

0.0000
0.0000
0.3761
4.5243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9,047
9,047
0

比例（%）

0.0000
0.0000
0.2730
3.2845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146,102

21,065,374

21,056,226

比例（%）

99.8984

99.5170

99.4738

反对

票数

12,462

11,571

21,117

比例（%）

0.0589

0.0547

0.0998

弃权

票数

9,047

90,666

90,268

比例（%）

0.0427

0.4283

0.426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6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数量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3、4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4、议案4涉及董事薪酬，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及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敏、王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拉普拉斯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二部《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6】062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

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逐项分析和讨论，并对问题

回复所涉及的事项进行核实与整理。鉴于部分问题的回复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关资料，为确保回

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延期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4
月28日、2026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信

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问询函》的回复内容仍在进一步补充、完善，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将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延期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协调各方尽快

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关于新增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夏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189）、华夏中证沪深港黄金产
业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562）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6年5月15日起，本公司新增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